
近日， 南京市一名疑似城管的人将
摊贩踩在脚底， 被路人偷拍上传至微博
后引发众多网友关注。6月26日，南京建
邺区兴隆街道城管科回应此事， 称执法
人员是协管而非城管，系“不小心失足踩
到摊贩”。

27日， 被踩摊贩的哥哥严蒙在其实
名认证微博表示， 自己当时在现场，“弟
弟被他们打晕在地， 城管还用脚踩弟弟
的脖子。”对于官方的回应，严蒙直言自
己“很气愤，委屈”。

爆料：南京城管脚踩摊贩
“这就是中国的城管，太气人了！”近

日， 网友 @September舌甘 在微博爆
料，6月25日22时左右，她开车经过南京
市河西万达附近， 看到万达楼底围了一
些人，仔细一看，竟是一个人用脚踩着另
外一个人的脖子。

@September舌甘 感到特别气愤，
便用手机拍了一张现场图发至自己的微
博。不料，这条微博迅速被网友转发，并
被多家媒体官方微博关注。

记者注意到， 微博中的照片不太清
晰， 无法证实脚踩摊贩的人是城管。对
此，@September舌甘 称自己有更近距
离的照片证实那人是城管， 但不方便贴
出来，“就算真正是城管的队员， 他们也
会有这样那样的借口。 只是希望他们可
以文明执法，我也不再回应 ！”

27日，@September舌甘 删除了南
京城管踩摊贩的相关微博， 并将微博改
名。

城管：系协管失足踩到
南京当地媒体证实，25日当天，在南

京市建邺区燕山路和鼓楼软件园交界
处， 的确有摊贩和执法队员发生争执的
事件。

建邺区城管局执法大队指挥协调中
心一位负责人透露， 微博照片中踩着摊
贩的执法队员“并不是我们执法大队的，
而是兴隆街道城管科的协管队员。”

兴隆街道城管科科长陈琳在接受采
访时称， 涉事协管队员的确归自己城管
科管辖，但现场是“摊贩拿着刀挥舞，将
我们一名队员头部划破， 在抢夺刀的过
程中，摊主摔倒在地，我们队员失足踩到
那个摊主， 刚好被路过的网友在那个角
度拍到”。

据悉， 兴隆街道城管科已对涉事协
管队员做了处理，“扣除当月考核奖金，
目前在家待岗， 同时也会加强对队员的
教育，做到文明执法。”

摊贩家属：不认可城管说法
27日， 被踩摊贩的哥哥严蒙开通实

名认证微博，直言“协管失足踩到摊贩”
的说法让自己感到“很气愤，委屈”。

严蒙称，自己当时也在现场，弟弟当
时已被城管打晕在地， 一名城管仍用脚
踩他的脖子。 眼见弟弟被打后还被城管
踩在脚下，心急的严蒙拿出了刀。但严蒙
矢口否认自己拿刀伤人的说法，“我拿刀
只是想保护弟弟，并没有弄伤城管”。

严蒙的说法得到当地公安局的证
实。 建邺区公安分局政工科一位国姓工
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表示， 协管队员和摊
主事后被带到派出所处理此事，经调查，
该事的起因是协管队员要没收摆摊的东
西， 而摊主不让收。“双方冲突之间确实
有拉扯，但没有人被刀划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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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管“失足”踩了摊贩脖子
官方和受害者家属各执一词 网友：哎，又是临时工干的

微博晒幸福？小心被“惦记”！
发布微博时确需增强防范意识

@用心捕捉美好的瞬间：一失足成千古笑话呀！
@传奇的围脖LEGEND：如果照片上的两位互换，小贩踩着

城管的脖子，是否还是失足？另外执法人员不是城管是协管，也
就是说这又是临时工干的？ 难怪城管、 交警要雇用那么多临时
工，他们不仅廉价好使，出事了还便于划清界限，脱清干系。

@bushlee热点评论：哎，又是临时工！这把球踢来踢去的本
领可谓炉火纯青，我建议从南京城管中抽一部分进国足，不出三
年，定可冲出亚洲，横扫世界，威震四海！

@史光头：有点不明白：这一脚是谁给了你胆量，究竟有多
大的仇恨！ ■华声在线记者 罗浩

很多潮人喜欢在微博上晒图、晒景、
晒工资、晒娃……但你是否意识到，这样
会泄露自己的隐私，被不法分子惦记？近
日， 知名网友 @和菜头 在微博上称，网
友自觉主动地上传自己的照片、 家人孩
子的照片、公司的照片、自己行程、自己
的社会关系等，让自己像一头“裸奔的肥
羊”。 微博发布后，不少网友表示“太恐
怖”， 赶紧删除了涉及隐私的微博和照
片。

微博晒娃易泄露隐私
日前， 网友 @和菜头 连发多条微

博，提醒朋友在微博上秀儿子有风险。当
遭到网友质疑时，其找到新闻报道案例，
并现身说法通过微博“获取”网友的个人
信息。目前，这条被广为转发的微博已遭
删除。

@和菜头 表示， 微博已经成为不法
分子绑架孩子的“帮凶”。他还“现身说
法”， 通过一个妈妈晒儿子的700多条微
博，获得了居住地、孩子真实姓名、生日
以及家庭基本状况等信息。 通过这个妈
妈的制服照和手机签到信息， 了解到其
单位。通过微博上发布的照片，知道孩子
每周固定要去玩的地方。“晒娃， 真不是

什么好事。” 这条微博被转发了5000多
次。

除了自己动手， 在微博上找到信息
以证明家长“主动自觉”地泄露隐私外，
他还列举新闻报道，表明微博晒娃，真会
引来绑匪。记者从其提供的信息看，四川
某都市报2011年11月5日确曾报道过此
类案例———成都青白江区的一名妈妈把
儿子获奖的照片发到微博上，本想“晒幸
福”，却泄露了儿子的班级信息，招来绑
架之祸。

记者在微博上输入“儿子”两个字进
行搜索， 显示的搜索结果竟然超过了一
亿条， 当中有不少用户将自己的微博变
成自己孩子的成长日记本， 几乎每天都
在微博上更新自己孩子的照片。 这些内
容，在分享给网友的同时，也可能泄露隐
私，让不法分子有空子可钻。

专家：晒幸福要有度
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表示，不

是不能在微博晒幸福，而是要有度。他建
议网友，发布微博时确需增强防范意识，
提防居心不良之人获得隐私信息。

上海公安局金山分局民警的博友
@jsga刘警官 也提醒网友， 微博是个公

开平台， 对于涉及个人及家庭成员的隐
私信息， 大家还是要有一定的信息安全
意识。

专门从事儿童网上安全教育的网友
@Jasmic�则认为，父母对此不必过于恐
慌， 只要做到以下几点还是可以继续在
网上晒自己心肝宝贝的照片。首先，不要
在网上泄露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家庭地
址、电话号码以及学校名字等。其次，不
要在网站上上传一些有争议性的照片，
比如孩子的裸照等。此外，如果照
片本身就已经透露了个人信
息， 则可以对上传的
照片设置访问权限，
只对自己的亲朋
好 友 公

开。在网上做好一切防护措施后，更重要
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要看好自己的孩子，
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

■华声在线综合

近日，南京市协管脚踩摊贩一事，引发网友高度关注。 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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